
 
 
 
 
 
 

永政办发〔2009〕106 号 

 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永嘉县推进服务业发展工作机制的 

通  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《永嘉县推进服务业发展工作机制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二○○九年七月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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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永嘉县推进服务业发展工作机制 

 

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县服务业发展，进一步明确县直有关部门

工作职责，强化统筹协调，完善统分结合，形成合力推进服务业

发展的工作格局，根据省、市有关推进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机制，

结合本县实际，特制订本工作机制。  

一、总体要求  

在县委、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明确部门分工，责任到位；

强化统筹协调，行动一致；紧密各方协作，合力推进；加强统计

考评，提高绩效，推进我县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。  

二、工作机制框架  

1.县政府常务会议。每年年初安排一次专题听取全县服务业

工作汇报，就全县服务业发展做出总体部署；每半年听取县服务

业工作部门协调会议或服务业各口的专项汇报，研究协调重大问

题。 

2.县服务业工作部门协调会议。完善县服务业工作协调会议

制度。根据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及时调整补充协调会议成员，协

调会议由县长为召集人，分管副县长为副召集人，县府办联系副

主任和县发改局局长为协助召集人，县发改局、县经贸局、县教

育局、县科技局、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（地税局）、县人事劳动

社会保障局、县国土资源局、县规划建设局、县交通局、县信息

办、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县卫生局、县林业局、县体育局、

县统计局、县工商局、县质监局、楠溪江风景旅游管理局、县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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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办、县协作办、人行县支行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。协调会议办

公室设在县发改局。  

每年年初研究制定全县年度服务业工作要点及成员单位重

点工作分工方案；年中、年末各听取一次成员单位服务业工作情

况汇报，督促检查重点工作完成情况，研究解决存在问题；讨论

审议以县政府名义印发的服务业发展规划、政策和年度服务业重

大项目计划；根据需要召开专题会议，协调解决服务业发展中的

突出矛盾和问题。  

3.县政府分管负责人。按照分工，指导协调归口管理的服务

业工作，研究解决有关问题。  

4.职能部门。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服务业工作，各司其

职，各负其责；认真完成统一部署的服务业重点工作任务，并加

强部门之间的协作和配合。  

5.行业协会。组建永嘉县服务业联合会，加强对各服务业协

会的工作沟通和指导，充分发挥服务业行业协会的作用，支持行

业协会积极开展战略研究、商务咨询、信息交流、标准制定和人

才培训等工作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。 

三、部门职责分工  

1.县发改局：负责全县服务业发展规划、政策和项目的综合

协调，以及现代物流发展的指导协调，承担县服务业工作部门协

调会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。 

2.县经贸局：负责全县商贸流通业、餐饮业、服务外包业、

国际服务贸易、创意产业发展的指导协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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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县教育局：负责服务业人才教育和培训工作的指导协调，

负责组织和实施全县教育行业统计工作。 

4.县科技局：负责全县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指导协调。 

5.县民政局：负责全县社区服务业发展和行业协会的指导协

调、监督管理，负责组织和实施全县基层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等

单位的统计工作。 

6.县财政局（地税局）：负责全县服务业财税政策的制订、

修改、指导协调和牵头组织实施企业二三产分离工作。 

7.县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：负责全县服务业人才工作的指导

协调。 

8.县国土资源局：负责全县服务业用地政策的指导协调和组

织实施。 

9.县规划建设局：负责全县服务业用地规划、“退二进三”

实施等工作，以及负责全县市政公用事业和房地产业发展的指导

协调。 

10.县交通局：负责全县交通物流业发展的指导协调，负责

组织和实施全县交通运输业统计工作。 

11.县信息办：负责全县信息服务业发展的指导协调，负责

组织和实施全县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统计工作。 

12.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：负责全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

指导协调和牵头组织工作。 

13.县卫生局：负责全县卫生服务业的指导协调。 

14.县林业局：负责全县林业旅游业发展的指导协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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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县体育局：负责全县体育服务业的指导协调。 

16.县统计局：负责全县服务业统计的组织和综合协调，做

好服务业统计数据库建设和服务业发展监测分析工作。 

17.县工商局：负责全县服务业准入政策及专业市场发展的

指导协调，会同县发改局等部门组织县服务业著名商标认定，推

荐服务业驰名商标。 

18.县质监局：负责全县服务业质量和标准化管理工作的指

导协调，根据全县服务业情况，收集有关服务业国家标准、行业

标准、地方标准，开展有关服务业标准宣贯，建立服务业标准目

录。 

19.楠溪江风景旅游管理局：负责全县旅游业、宾馆(星级)

发展的指导协调，负责组织和实施全县旅游业、宾馆统计工作。 

20.县金融办：负责全县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指导协调，推进

完善服务业企业融资环境。 

21.县协作办：负责在外永嘉人投资县内服务业项目指导协

调。 

22.人行县支行：负责金融业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指导协调。 

23.县房管局：负责组织和实施全县物业管理和房地产中介

服务业统计工作。 

24.县农办：负责农家乐发展的指导协调。 

25.县供销社：负责供销超市发展的指导协调。 

四、统计考评  

建立政府统计和行业管理部门分工负责的服务业统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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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完善服务业统计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，健全服务业信息发

布制度，定期做好服务业发展形势的监测与分析工作。  

把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工作列为考核有关乡镇、有关部门的

重要内容。由县服务业工作部门协调会议办公室负责制定部门服

务业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和乡镇服务业发展状况评价办法。  

从 2009 年度开始，组织开展对协调会议成员单位服务业工

作的绩效考核。主要检查年度服务业重点工作完成情况以及各自

职责范围内相关工作绩效。加大服务业在县政府对乡镇考核和部

门考核中的权重。在 2009 年县委、县政府重要工作的总体框架

里，确立加快落实旅游等六大重点服务业发展考核内容，并列入

县委、县政府责任督查体系。  

根据市发改委和市统计局发布的服务业工作评价情况，由县

发改局和县统计局负责做好我县服务业发展状况评价和服务业

发展主要指标分析，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措施。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服务业  工作机制△  通知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09 年 7 月 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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